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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发〔2022〕46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
2021年区本级决算（草案）及2022年上半年
预算执行情况报告、2021 年区本级预算

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
审议意见的报告

区人大常委会：

2022 年 7 月 27 日，区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

议了关于 2021 年崇明区本级决算（草案）及 2022 年上半年预算

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2021 年崇明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
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。8 月 3 日，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关审议

意见。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审议意见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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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理研究，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，形成了办理落实

报告。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狠抓落实，努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

一是加强经济形势研判。强化财政、税务、生态产业办、规

划资源局等部门的联动机制，按旬做好收入分析和动态监测，密

切跟踪收入预算执行情况，加强土地出让金等收入的跟踪，及时

把握财税收入形势。对于财政增收存在的困难、风险，作出充分

估计和积极应对，努力加强经济恢复和重振，争取明年实现开门

微红。二是打好政策“组合拳”。一方面，落实抗击疫情助企纾

困政策，扎实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，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，巩

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。另一方面，落实中央、市委、区委

出台的各项经济恢复和重振政策，聚焦稳市场主体、保就业、保

民生等重点领域，研究制定《文旅行业防疫和消杀支出专项补贴

政策的操作办法》《关于崇明区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房屋租金的操作办法》等操作细则，做好资金保障，确保政

策尽快落地见效。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

支持政策，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，切实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

韧性。持续推动《崇明区关于促进生态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补

充意见》《崇明区促进生态新兴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等政策落地落实，分类分级做好企业服务，进一步涵养财源，

稳固税基。四是盘活存量资金。加大当年度预算和结转结余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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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力度，进一步严格规范结转资金使用，将结余资金用于重点

领域、重点项目。

二、多措并举，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

一是严格预算编制，从源头提升预算精准度。加强对各部门

预算编制的培训和指导，在编制过程中，积极沟通对接，论证项

目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科学性。同时，将中长期项目支出分解至

各年度，细化测算年度预算资金需求，为缩小预算执行偏差率奠

定基础，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精确度。二是切实抓好新一轮财政

管理体制的落实。在出台《关于 2022-2026 年崇明区与乡镇财政

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》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厘清财权事权，做好宣

传指导工作和乡镇收支运行情况的跟踪，确保新老体制平稳过

渡。三是强化预算约束机制。以最新修订的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等文件为指

引，修订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区级部门预算动态调整管理的办

法》，进一步明确了预算调整事项和预算调整的时间窗口，进一

步规范预算管理、转移支付等事项。四是严肃财经纪律。将预算

执行精准性、资金支出合规性等纳入年度部门财政管理考核，加

强部门资金管理主体责任意识，进一步推动资金使用规范化。

三、优化结构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

一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。优先落实“三保”，集中财力支持

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，将财力向疫情防控、教育、

医疗等领域倾斜，坚决兜紧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。保重点支出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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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落实国家、本市、本区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领域资金需求作为

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，保证财政支出强度，加强重大战略任务财

力保障。二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本市关

于政府“过紧日子”的总体要求，把党政机关“过紧日子”作为

长期制度安排。今年 6 月，在年初综合定额压减的基础上，按照

《关于压减 2022 年区级支出预算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本区当前

经济形势，再次压减综合定额的 30%。2023 年将进一步压减“三

公”经费和非重点、非刚性、非近期支出，将节省出的资金用于

保障“刚性需求”。三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全覆盖。按照绩

效管理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要求，将年初预算项目以及年

中新增项目统一纳入绩效管理范围，严格绩效目标填报审核，扎

实推进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等工作。四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。

将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相挂钩，压实各部门责任意

识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五是完善政府性投资项目质效评价机制。

一方面，持续做好财务监理工作。按照《崇明区政府投资项目财

务监理管理办法》，对政府资金安排总额在 100 万以上的政府投

资项目实行财务监理，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管理。另一方面，进

一步建立健全评审机制。结合本区实际，建立完善预算评审方面

相关制度及业务流程，对前评审覆盖范围、专家选取和评审要求

等内容做出具体规定，推动前评审工作更加规范有效运行。

四、深化审计监督，进一步提升审计监督实效

一是持续深化内部审计工作，强化内审监督机制。进一步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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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内部审计监督和指导，推动各部门各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工

作机制，有效提升内部审计监督效能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促进各

部门各单位经济决策科学化、内部管理规范化和风险防控常态化

的基础性作用，从源头防范化解问题。二是切实发挥审计监督职

能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

工作大局，紧扣区委区政府对全区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重大举

措，统筹谋划和开展审计工作。消除监督盲区，进一步当好政策

落实“督查员”、国家财产“看门人”、生态建设“护航员”、经

济安全“守护者”、权力运行“监督者”，着力提升审计监督能级。

三是促进查出问题整改到位，提升审计工作成效。加强审计查出

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督促检查，定期组织“回头看”专项检查，

推动形成审计整改高压态势，对尚未整改落实到位的问题紧盯不

放、一追到底。督促被审计单位切实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，全

面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，聚焦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风险点，提出针

对性意见和建议，推动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内控制度。

特此报告。

2022 年 10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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